
大兴区2026年第二季度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案例
北京鑫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一）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北京鑫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UNTL09；住所：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同乐路145号21073（集群注册）；法定代表人：何聪册。

（二）主要违法事实

2026年2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职工反映北京鑫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问题。本行政机关于2026年2月10日立案调查。经核实，北京鑫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高某某等21人工资共计242175元。本行政机关于2026年2月13日对该单位送达《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京兴人社劳监责字〔2026〕31号），责令期限内，该单位未全额支付工人工资。

（三）处理情况

 2026年4月8日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该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理决定书》京兴人社劳监理字〔2026〕7号），要求北京鑫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资242175元，赔偿金121087.50元，共计363262.50元。同日，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北京鑫同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